
财产综合险投保单

欢迎您到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投保！

在您填写投保单之前，请您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并听取本保险公司业务人员的说明，如对本保险公司业务

人员的说明不明白或有异议的，请在填写本投保单之前向本保险公司业务人员进行询问。待您在充分理解条款后，请如实填写投保单中的

各项内容（请在需要选择的项目前或对应的“□”内划√），确保内容真实可靠。

【关于我司偿付能力说明】截止 2021 年第 1 季度末，我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306.82%，满足监管要求。我司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

（分类监管）为 A 类。如您需详细了解有关情况，请登录我司官方网站（http://www.apiins.com）“公开信息披露”专栏查询。

投保情况： □ 新保 续保 （上年保单号：06020100149101292020000042）

投保人：深圳市东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投保人证件类型： □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 □营业执照 □工商登记证 □其他

被保险人：深圳市东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行业类型：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建筑业 □金融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房地产业

□国际组织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业

组织机构类型：
□企业法人 （□全民所有制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 □联营企业 □三资企业 □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

□其他类型

是否抵押业务： □ 否 □ 是

建筑等级：

□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铁皮顶砖混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非铁皮顶砖混结构 □钢结构

□铁皮顶砖混结构 □非铁皮顶砖混结构 □砖木结构 □木结构

□露天仓储 □其他

安全设施：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 有 □ 无 自动灭火系统 □ 有 □ 无

消防栓 □ 有 □ 无 灭火器 □ 有 □ 无

保安 24 小时执勤 □ 有 □ 无 防洪防汛设施 □ 有 □ 无

保险期限： 12 个月 自 2021 年 06月 18 日零时起 至 2022 年 06 月 17 日二十四时止 （起迄两日均包括在内）

保险财产名称 币种 投保金额 费率 保险费 以何种方式确定保险金额

选

择

一

房屋建筑部分但阴沟地基除外 RMB

装置家具及办公设施或用品 700,000.00 0.04% 280

存货（半成品、产成品） 60,000,000.00 0.04% 24000

机器设备 800,000.00 0.04% 320

检测设备

产成品

在建工程

其他财产（附明细）

选

择

二

附加盗抢保险条款 按 年 月资产负债表

存货 按 年 月资产负债表

在建工程 按 年 月资产负债表

其他财产（附明细）

保险金额：61500000 保险费：24,600.00

保险财产地址：
1.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老坑社区荔景北路 3号海翔工业园 A-2 栋 301

2.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老坑社区兰竹西路 12 号裕灿工业厂区 B-3 栋 301、302

发生时间 事故原因 受损标的 损失金额 赔付金额

机 构 代 码 :

业务员姓名:

业务员代码:

投保日期：



以往损失记录

免赔：
1每次事故免赔为人民币 5000 元或损失金额的 10%，两者以高为准。

附加险：

附加险名称 保险金额/赔偿限额 费率 保费 免赔及其他说明

1、盗抢险条款

2、灭火费用条款

3、清理残骸条款

4、消防费用条款

5、消防保证条款

保费缴付日期：

特别约定：

1. 除另有约定外，铁皮房、简易建筑、临时建筑或附属搭建在主建筑物的铁皮房及简易棚建以及放置于上述建筑中的

机器设备及仓储物不属本保险单保险财产范围。（按国家标准设计施工并报建审批同意的建筑除外）。

2. 仓储物必须放置在高于地面 15cm 的垫板上，对发生因水致损事故时因未按要求放置造成的损失，本公司不负赔偿

责任。

3. 本保险合同项下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按如下方式确定：除非另有约定，流动资产（存货）的保险价值是出险时账面

余额，其他资产的保险价值是出险时的重置价值。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参照保险价值自行确定。

4.投保人保证被保险财产地址须有二十四小时保安巡查，监控设施完善，进出库有详尽记录，符合国家财务制度，盗

窃必须是外来的、具有明显撬窃痕迹的损失，否则发生盗窃损失，我司不负赔偿责任。

5.出险索赔时被保险人需立即提供完整的存货清单帐册，仓储合同、进出库记录等，否则保险人有权按照现场查勘情

况确认最终赔偿金额或拒绝赔偿。

6.本保险合同自保险人核保并签发保险单后成立，自投保人依约缴费后生效，保险人自本保险合同生效后开始承担保

险责任。

7.经保险双方协商同意，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在 48 小时内向保险人报案（亚太财险 24 小时

报案热线：95506），由于未及时报案导致无法确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

责任。

8.单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 500 万元

备 注:

□保单请邮寄/送出 □ 保单到取 协议号：

联系人 ： 电话： 手机： 传真：

地址： 邮箱：

投保人声明及签章：

1、本人申明上述各项内容填写属实；

2、本人已收到并仔细阅读了所投保的«财产综合险»条款及附加条款，贵司已对保险条款中各项内容尤其是免除保

险人责任及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作了明确说明和提示，本人对保险条款中各项内容及贵司的说明与提示内

容完全理解，没有异议。

3、本人同意以此投保单及保险条款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

投保人签署/公司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